拟派项目负责人
陈述和答辩操作流程(书面方式)

一、在招标文件编制时明确陈述和答辩事项
要求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陈述和答辩的项目，应在招标文件中事先明确陈述和答辩开展事项。在招标文件中写明陈述答辩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并在评标办法中明确陈述答辩的具体分值和评分要求。
二、提前安排好陈述答辩场所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应在开评标场所安排时提前向市、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陈述答辩场所。在评审区间入围单位确定后，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联系所有评审区间入围的投标人，告知其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和答辩的时间和地点。
三、明确陈述答辩开始时间
陈述和答辩开始的具体时间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在不见面开标系统发出的通知为准，从通知时间到开始陈述答辩时间一般不应少于30分钟。投标人应及时关注不见面开标系统的通知，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拟派项目负责人未按时到达指定陈述答辩场所的视为放弃陈述答辩，记0分。
四、做好陈述答辩前准备工作
1、陈述答辩前， 招标人( 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应提前到陈述答辩室放置座位标签、笔和草稿纸。拟派项目负责人进入陈述答辩室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通过二代身份证和支付宝里的电子身份证核对拟派项目负责人身份信息。同时拟派项目负责人应手持通过二代身份证和支付宝里的电子身份证由招标人(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当场拍照留存(打印作为招投标情况备案资料存档)。
2、拟派项目负责人身份核对确认无误后，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上签到，要求将其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指定区域,按照指定的座位就坐。
3、待所有参加陈述答辩的拟派项目负责人到齐或通知的陈述答辩到达时间截止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应准时关闭等候室大门，不再接受迟到人员签到。首先宣读陈述答辩注意事项，之后宣布开始抽取陈述答辩座位号。陈述答辩座位号在所有投标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见证下进行随机抽取，陈述答辩座位号按先到先抽的规则抽取，抽取完成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将拟派项目负责人抽取到的序号填入《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内，并由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名确认。《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在填写完成后装入信封保存，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专人保管，待专家将陈述和答辩评审完成后记分时，由监管人员陪同送进评标室。
五、关于陈述答辩题目的拟定
陈述答辩题目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室当场拟定，拟定后密封保存在评标室。禁止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带入评标室。在规定的陈述答辩时间前10分钟，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在监管人员陪同下进入评标室，将陈述答辩试题带至陈述答辩室，中途不得私自启封。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应做好陈述答辩题目的保密工作。
六、陈述答辩阶段纪律要求
当场宣读陈述和答辩纪律，告知陈述答辩注意事项，分发“陈述和答辩单”，所有陈述答辩单分发完毕后开始计时。事先规定的陈述答辩时长(一般不少于30分钟)截止时，工作人员宣布陈述答辩结束，拟派项目负责人停止答题并坐在原位，工作人员收齐陈述答辩单。代理人员在收答辩单时，核查答辩人是否填写编号，所填编号是否为对应抽签号。陈述答辩期间，拟派项目负责人人不得违反陈述答辩纪律、提前或暂时离场，否则按0分处理。工作人员收齐陈述和答辩单后，宣布拟派项目负责人离场，在监管人员的陪同下，将陈述答辩单送至评标区域交由评标委员会评审。待专家将陈述和答辩评审完成后记分时，再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将《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在监管人员陪同下送进评标室。

附件：1.陈述和答辩须知
2.陈述和答辩单
3.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和答辩通知模板
4.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

附件1 :
陈述和答辩须知
1、进入陈述答辩室后，拟派项目负责人需将个人物品(包括资料、通讯设备)放在指定的物品存放处，通讯设备需设置为静音状态或关机。
2、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坐在指定的座位上。
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听从指令，遵守考试规则，并独立完成陈述和答辩单。
4、陈述和答辩期间没有休息时间，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暂时或提前离开考场，若要离开，视为放弃陈述和答辩，记分为0分。
5、陈述答辩期间，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起身，不准随意走动，不准夹带、偷看、抄袭或者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接传答案或者交换答卷。
6、陈述答辩终了指令发出后，拟派项目负责人需立即停笔，坐在原位等候工作人员回收陈述答辩单。
7、请保持陈述答辩室安静，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喧哗。

违反上述规定者，记0分处理。

附件2:
陈述和答辩单
陈述答辩座位号：
工程名称：
答题人编号：
	陈述和答辩题1：

	答1：

	陈述和答辩题2：

	答2：

	陈述和答辩题3：

	答3：



附件3:
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和答辩通知模板
XX项目，评标期间安排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及答辩环节，答辩开始时间为X 年X 月X 日X 时X 分X 秒，请你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携带二代身份证件或电子身份证件，务必按照通知时间及时到达X X X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详细地址： )XX室，答辩时间开始将准时关门，逾期未签到视为未参加。提醒投标人：应及时关注不见面开标系统的通知，应在收到通知后15分内作出回复，明确是否参加陈述答辩。在15分钟内投标人未作出回复的，视为已通知。谢谢配合!

附件4:
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
工程名称：
开标时间：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拟派项目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签到人员
	签到时间
	签到顺序号
	答辩座位号
	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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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拟派项目负责人
陈述和答辩操作流程(语音方式)

一、在招标文件编制时明确陈述答辩事项
要求拟派项目负责人进行陈述和答辩的项目，应在招标文件中事先明确陈述和答辩开展事项。在招标文件中写明陈述答辩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并在评标办法中明确陈述和答辩的具体分值和评分要求。
二、提前安排好陈诉答辩场所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应在开评标场所安排时提前向市、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等候室、陈述答辩室。在评审区间入围单位确定后，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联系所有评审区间入围的投标人，告知其拟派项目负责人到达指定等候室的时间和地点。
三、明确到达陈诉答辩等候室时间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到达指定等候室的具体时间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在不见面开标系统发出的通知为准，从通知时间到开始陈述答辩时间一般不应少于30分钟。投标人应及时关注不见面开标系统的通知，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拟派项目负责人未按时到达指定陈述答辩场所的视为放弃陈述答辩，记0分。
四、做好陈诉答辩前准备工作
1、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应提前检查陈诉答辩室相关通讯设备是否完好；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应提前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测试，并准备充足的工作人员。
2、拟派项目负责人到达等候室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通过二代身份证和支付宝里的电子身份证核对拟派项目负责人身份信息。同时拟派项目负责人应手持二代身份证和支付宝里的电子身份证由招标人(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当场拍照留存(打印作为招投标情况备案资料存档)。确认无误后，拟派项目负责人在《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上签到。
3、待所有确认参加陈诉答辩的拟派项目负责人到齐或通知的陈述答辩到达时间截止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应准时关闭等候室大门，不再接受迟到人员签到。首先宣读陈诉答辩注意事项，之后宣布开始抽取陈诉答辩顺序号。陈诉答辩顺序号在所有投标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见证下进行随机抽取，陈诉答辩顺序号按先到先抽的规则抽取，抽取完成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将拟派项目负责人抽取到的序号填入《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诉答辩顺序表》内，并由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名确认。拟派项目负责人需随身携带抽取的陈述答辩顺序号。《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在填写完成后装入信封保存，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专人保管，待专家将陈述和答辩评审完成后记分时，由监管人员陪同送进评标室。
五 、关于陈述答辩题目的拟定
陈述答辩题目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室当场拟定，通过语音系统告知陈述答辩室的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禁止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带入评标室。
六 、陈述答辩阶段工作要求
1、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负责按抽取的序号顺序逐一将拟派项目负责人从等候室引导至陈述答辩室，陈述答辩时间一般不少于5分钟。
2、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负责陈述答辩室相关工作：
（1）陈述答辩前，确保话筒处于关闭状态；
（2）拟派项目负责人进入陈述答辩室后，收取拟派项目负责人随身携带的抽取顺序号，通讯设备和相关资料(若有);
（3）开启话筒，与评标委员会沟通，说明马上进行第几位拟派项目负责人陈述答辩；
（4）宣布拟派项目负责人“开始陈述答辩”后，交由拟派项目负责人陈述答辩；
（5）陈述答辩完成后关闭话筒，拟派项目负责人离开陈述答辩室。
3、拟派项目负责人陈述答辩完成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归还其通讯设备和相关资料(若有),拟派项目负责人自行离场。
[bookmark: _GoBack]4、待专家将陈述和答辩评审完成后记分时，再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将《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在监管人员陪同下送进评标室。
附件：1.陈述和答辩须知
2.系统消息通知模板
3.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




附件1 :
陈述和答辩须知
宣读陈述答辩注意事项(等待室):
1、请所有参与陈述答辩的拟派项目负责人听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安排，进入陈述答辩室时上交所有通讯设备、相关资料(如有);
2、进入陈述答辩室内需保持安静，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上交抽取顺序号,在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工作人员通知“开始 ”后方可开始陈述答辩；
3、陈述答辩过程中不得自报姓名和单位名称，也不得透露任何表明其身份的其他信息，违反以上规定者陈述答辩分数按0 分计。
4、拟派项目负责人陈述答辩完成后，不得再次进入陈述答辩等候室。不得向其他单位的拟派项目负责人透露陈述答辩相关内容信息，一经查实，可视为其存在串通投标的嫌疑取消投标、中标资格。

附件2:
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和答辩通知模板
XX项目，评标期间安排拟派项目负责人参加陈述及答辩环节，答辩开始时间为X 年X 月X 日X 时X 分X 秒，请你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携带二代身份证件或电子身份证件，务必按照通知时间及时到达X X X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详细地址： )XX室，答辩时间开始将准时关门，逾期未签到视为未参加。提醒投标人：应及时关注不见面开标系统的通知，应在收到通知后15分内作出回复，明确是否参加陈述答辩。在15分钟内投标人未作出回复的，视为已通知。谢谢配合!

附件3:
拟派项目负责人签到及陈述答辩顺序表
工程名称：
开标时间：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拟派项目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签到人员
	签到时间
	签到顺序号
	答辩顺序号
	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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